
资料文件  
 
 

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  
 

香港旅游发展局成员的委任  
 
 
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向议员汇报现时有关委任消费者委员会

（消委会）代表和旅游业前线工作者作为香港旅游发展局（旅

发局）成员的安排。  
 
 
背景  
 
2. 在 2001年立法会审议《 2001年香港旅游协会（修订）

条例草案》期间，政府经征询草案委员会的意见后，表示计

划委任消委会及旅游业前线工作者的代表作为旅发局成员。  
 
3 .  《 2001年香港旅游协会（修订）条例》通过后，政府

于 2001年委任消委会当时的主席以及香港工会联合会香港旅

游业雇员总会当时的主席为旅发局成员。前者在 2005年 9月从

消委会退任时，其在旅发局的任期仍继续，至 2007年 10月才

届满。后者在旅发局的任期在 2004年 11月届满时并无获再度

委任。  
 
4 .  在 2007年 12月 13日政府帐目委员会就审计署署长第四

十九号报告书第五章的公开聆讯中，有委员对上述情况表示

关注。下文解释有关的委任安排和政府的考虑因素。  
 
 
委任安排  
 
5 .  政府在考虑委任旅发局成员时，会顾及旅发局的策略

和工作、以及候选人的才能、知识、经验、操守和对公共服

务的热诚等，以确保最合适的人选能获委任，旅发局能有效

运作。  



 
6 .  由于旅发局与消委会的委任周期并不相同，而成员是

以个人身份出任，因此在名义上难以在任何时间维持消委会

成员同时兼任旅发局成员。多年来我们以较有弹性的方法处

理，即考虑委任人选时，会考虑有关委员本身有无消委会的

工作经验，或是否关心消费者权益等。上文第 3段提及，当时

的消委会主席在旅发局的任期直至 2007年 10月，而随后政府

又委任了前消委会副主席作为旅发局成员。这显示政府一直

确保旅发局的成员组合在保障消费权益方面有足够知识及经

验。  
 
7 .  旅游业前线工作者方面，由于涉及的工种十分多元化，

包括导游、旅行社和航空公司职员、酒店礼宾司等，选定任

何个别工种作为前线代表，都不足以反映业界前线的意见。

为了更有效和全面地让前线工作者参与旅发局推广香港的工

作，旅发局在制定和落实其推广策略和活动的过程中，均有

咨 询 和 吸 纳 旅 游 业 界 各 层 面 员 工 和 其 它 相 关 业 界 代 表 的 意

见。例如旅发局代表会定期出席导游组织的会议，亦有邀请

导游组织代表出席旅发局咨询旅游业的讨论会。在落实推广

工作项目时，旅发局亦透过有关行业组织与酒店礼宾司人员

商讨，以便有关项目更切合旅客的需要。  
 
8 .  政府鼓励旅发局在现有基础上更广泛地接触旅游业各

层面的员工，并将现行咨询旅游业及相关界别员工的安排制

度化，例如定期安排工作坊和讨论会，邀请旅游界前线员工

共同商讨。除按现行安排事先咨询旅游业的相关机构外，旅

发局已由 2007-08年度开始，扩大咨询工作的层面，就其市场

推广计划及策略向旅游业以及以外的相关机构（例如零售业、

饮食业及学界）征询意见。旅发局管理层并会把所搜集的意

见撮录后，定期向旅发局辖下相关的委员会报告。这些安排

能 更 有 效 地 让 业 界 前 线 工 作 者 就 旅 发 局 的 工 作 提 供 宝 贵 意

见。  
 
 
展望  
 
9 .  政府不时检讨旅发局的成员组合，并致力寻求最合适

的人才，配合该局的职能、策略及运作需要。我们会采取灵

活开放的方式，一方面确保成员来自所需的专业界别或行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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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一方面亦确保成员组合取得平衡，使不同意见得以汇聚和

交流，配合旅发局的长远目标和工作。  
 
 
 
 
商务及经济发展局   
旅游事务署  
二零零八年一月廿二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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